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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

见过收保护费的
“职业打假人”吗？

本报讯 记者 钟雷 借着“职业
打假”的名号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更
有甚者还收起了“保护费”。在罚款
和“保护费”之间，一些超市负责人选
择息事宁人，却让“职业打假人”更加
猖獗。近期，本市多名“职业打假人”
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检察机关依法
批准逮捕。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不
可混淆打假和敲诈之间的界限。

交“保护费”还是罚款
“职业打假人”给超市出难题

“只要每个月交点保护费，可以
保证不会有‘职业打假人’来店里闹
事。”2016年1月，一位特殊的“顾客”
出现在金山区某开业不久的大型超
市门口。该顾客名为王某某，是本地
的一名“职业打假人”，经常故意将临
保商品藏匿至过期后购买，强行威胁
超市“索赔”，在业内“小有名气”。

根据法律规定，买到过期食品要
以一赔十，赔偿金不满1000元的，以
最低1000元的价格赔偿。而且按照
超市规定，这笔赔偿款往往需要负责
人自掏腰包。对于商家而言，一旦被

“职业打假人”盯上，便会遭受不小的
损失。鉴于王某某名声在外，这家超
市也选择息事宁人，同意每月支付王
某某600元“保护费”。

然而一年后，王某某再次来到超
市“抬价”。并暗示若不从超市内近
期就会出现过期食品。直到2019年
7月，不堪其扰的超市各食品部门负
责人决定报案。8月，王某某落网，
其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日前，金山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
嫌疑人王某某批准逮捕。

监控不清晰难自证
助长“职业打假”之风

“职业打假”能够有市场，源于
“知假买假”行为的隐蔽性。只需在
超市购买过期食品，甚至自己夹带过
期食品进入超市，结账时再向超市方
索赔，否则威胁向行业监管部门举
报。数百上千元的赔偿款就进了“职
业打假人”的口袋。

今年11月14日，另一名“职业
打假人”魏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嘉
定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而他的
敲诈手段正是故意购买过期食品后
分单结算。经查，魏某自2017年8月
起多次到超市购物，且每次均能买到
好几样过期食品，并分单结算，按照每
单赔偿1000的标准索赔。若无法达
成赔偿协议，魏某就威胁向行业监管
部门投诉，超市方会被处以高额罚款，
相应的管理人员也会被扣工资。

“我们也曾怀疑这些过期食品不
是我们超市的，但是因为监控不够
高清，没有拍清楚这些人在超市内
的情况。我们无法证明问题商品不
是自家超市的。”但超市负责人苦于
无法自证清白，只能按对方要求赔
偿。后超市负责人与魏某沟通，希
望对方不要再举报超市，魏某提出
需每月收取 2000 元“平事费”。从
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4名部
门主管共向魏某转账 26000 多元。
2019年10月，经王先生等人报案，
警方将魏某抓获。

打开朋友圈，大家会发现眼下越
来越多的小伙伴开始在朋友圈发布
各种电商购物链接，复制粘贴下单，
就可以享受优惠。他们不是微商，只
负责带货。有的甚至干脆拉个大群，
点对点推送。

从上个月起，薇薇拉了个名为
“折扣”的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发布各
种电商的销售链接。这个群刚开始
时只有十几个人，慢慢壮大起来，现
在已经有200人。群里很少聊天，薇
薇每天就往群里发各种“价廉物美”
的销售链接，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
有。就这样随手发发链接，一个多月
下来薇薇已经赚了2000多元佣金。

“其实刚开始时，我只是为了买
东西方便，下载了一个购物APP，没想
到它还有转发提成的功能，从此一发
不可收，所以干脆拉个群专门发链
接。”薇薇告诉青年报记者，自己是做
广告公司的，朋友圈人数不多，所以没
有把这些链接发到朋友圈，群里的人
大多是朋友拉进来喜欢“买买买”的。

在群里，有时候下过单的朋友还
会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你推荐给
朋友，朋友下单的时候你有佣金。朋
友再推荐朋友下单，你还是有返利
的。”薇薇强烈建议记者也下载一个
APP，“既能向朋友推荐心仪的商品又
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同样拉群推销的还有周小姐，她
推销的是一个团购平台的团购产
品。“我是今年8月开始做的，到现在
为止赚了三四千，提成每满50元就
可以开始提现。”由于团购大多价格
优惠，促销时间短，因此卖得还不
错。根据团购的价格，每单提成从几
元到几十元不等。“好的团购人人都
需要，可以根据人群，有针对性地发
送，比方说，离家、离单位近的餐饮团
购可以发到业主群、单位群等。”

周小姐还很热衷于让朋友通过
她的二维码关注这个团购平台的公
号当会员，成为她的“下线”。“如果是
我的下线推销出去的，我还是会有提
成。”周小姐介绍说。

微信带货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
专家：要谨慎对待，搞不好有连带侵权责任

线上最近充斥的推销链接。 网络截图

不费力气，只要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发一个销售链接就可以拿到提成，微信带货眼下成为不
少年轻人兼职赚钱的方式。然而，法律专家提醒：如果这个链接有问题，产生侵权纠纷，发布链
接的人也难辞其咎！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对于愈演愈烈的微信带货，上

海商学院教授、联商高级顾问团主

任周勇指出：这属于社群营销。“社

群营销是继店商、电商，两线融合以

后的一种新的渠道模式，有些人称

之为三度空间。因为闲人多，所以

这种模式有群众基础。”但是，周勇

认为，这种营销模式做着做着就不

行了，因为存在信任问题，是否合规

等问题也会大量出现。“但是，别人

在做，你不做，会被分流，所以得跟

上，于是大家都做，但这不是未来。”

那么，微信带货是否有“传销性

质”？周勇表示，现在不能主观地说

一定会变成传销。因为做到传销，

连产品都不需要，现在毕竟还有产

品，有些产品还不错。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随手转发

赚钱固然容易，但也需要谨慎，因为

万一转发到假货销售链接，同样需

要担责！

“网络给我们带来利好的同时，

也同样带来了很多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的纠纷。很多在朋友圈发布

的商品链接中销售的商品，实际上

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假货，此时，

这些发布链接的人同样也需要承

担对应的侵权责任。”上海段和段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

部负责人郭国中举例说，如果行为

人所发布的链接中存在侵犯他人

商标权的情形，比如销售的商品是

假冒他人商标的伪劣商品。此时，

行为人的宣传和销售行为，已经构

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

品；另一方面行为人在朋友圈广泛

发布链接的行为，将导致该链接被

更多的人看到，客观上扩大了侵权

的范围，实际上属于对侵权人的一

种帮助行为。

郭国中强调，根据我国《商标

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行为人在朋

友圈发布该侵权链接的行为，已经

构成销售侵权产品，同时也构成帮

助侵权，二者均属于商标侵权行为，

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上述情形，腾讯在已发布

的《2019 年微信知识产权保护报

告》中已经详细列明了权利人的维

权手段以及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

对于朋友圈这样的销售，有的人
表示可以接受，毕竟自己也需要买东
西，却又没那么多时间逛电商，有些
商品还是不错的。但也有不少小伙
伴对此表示反感，因为这等于让自己
被动接受推销。

“现在朋友圈到处有人在发销售
链接，我可以屏蔽他，但有些人还会
点对点发给我，因为是朋友有点不好
意思说。”提到微信带货，陈女士颇有
几分无奈，当她看到自己小区业主群
也有人发销售链接时，终于忍无可忍
当众发飙了：“我们之间并不认识，我
进这个群，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物业发
布的信息，不是来看这种推销的，请
不要打扰别人的生活！”

更有人表示自己还曾在朋友圈上过

当，但碍于对方是朋友，又不太好维权。
青团上市的时候，任小姐看到一

个朋友在朋友圈推销“网红”杏花楼
咸蛋黄肉松青团，说是厂里直接拿出
来的，非但是原价，而且还可以送货
上门。于是便毫不犹豫买了10盒打
算送人。但是看到朋友发过来的照
片时，她却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青
团上面并没有防伪标记，这与杏花楼
方面的宣传不符。当她提出上门自
提时却遭到了拒绝，这就更加深了她
的怀疑，便特意联系到杏花楼询问，
结果被告知杏花楼所有的咸蛋黄肉
松青团都是在店里直接手工做出来
的，并不通过工厂。虽然最后退到了
钱，但任小姐从此再也不相信朋友圈
的销售，因为大有“宰熟”之嫌。

线上随手转发轻松赚钱

[买家]
有人能接受有人不买账

转发假货链接同样要担责
■说法

■案件聚焦


